附件2

同意函

（抵押期间转让抵押财产）

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：

抵押人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以其所有的坐落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房产（产权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为抵押物抵押给我（单位），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（不动产登记证明/他项权利证号为                  ）。

现抵押人要求转让上述不动产，根据《民法典》要求，我（单位）做出如下决定：

我（单位）已知晓并同意在抵押期间办理上述不动产的转移登记。

兹全权委托受托人     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向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申请办理上述不动产转移有关手续。

抵押权人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